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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保固條款
該設備的品質由FIBAR GROUP SA和其在波茲南的註冊辦公
室保證,Serdeczna街3號，62-081 Wysogotowo，被地方法院
登記為全國法院登記簿的企業家登記簿；國家法院波茲南新城
和為二達區VIII經濟部門登記註冊的國家法院登記冊（KRS）
，編號:553265，NIP 7811858097，REGON:301595664，全
部交過的註冊資本1 182 100 PLN，其他聯絡方式請訪問www.
fibaro.com（以下簡稱“製造商”)保證銷售的設備（“設備”）沒
有材料和製造缺陷。
若設備在以下時間段因其物理缺陷方面導致的設備故障及和製
造商規格不合格的操作，製造商負有償付責任：
對於消費者來說，從購買日起的24個月內
對商業客戶來說（消費者和商業客戶以下一起簡稱“客戶”），
從購買日起的12個月內。
在保固期內，製造商承諾通過免費修理或更換(根據製造商的
決定)對新的或重新製造的部件的有缺陷的部件，以此來解決
設備缺陷問題。 其物理狀況不會比客戶擁有的設備狀況差，
為了排除缺陷故障，製造商保留更換新設備或重新製造設備的
權利。製造商不償還已購買設備的錢。
如果在特殊情況下，製造商可以用另一個具有最相似的技術參
數的設備更換設備。
只有有效保固的持有者才能在保固期內索賠。請記住:在進行
保固索賠之前，請使用我們的電話或線上服務。在超過半數的
案例中，用戶的問題是遠程解決的，因此避免了不必要的運行
過程所帶來的時間和成本的損失。如果遠程解決方案不可能，
客戶將被要求填寫註冊表，以通過www.fibaro.com網站獲得授
權。如果您提出一個有效的索賠，您將收到一個收據和一個退
貨授權的編號(RMA)。
請記住:在進行保固索賠之前，請使用我們的電話或線上服
務，以通過
https://www.fibaro.com/support網站獲得授權。
如過想投訴的話，客戶應應該通過https://www.fibaro.com/
support/網站提供的Email 電子信箱聯繫製造商。
如果提出正確的索賠，客戶將收到授權擔保服務(“ASG”)的合
約的詳細訊息。客戶應該聯絡並將設備交給ASG。收到了設備
之後製造商將發退貨授權的編號(RMA)給您。
在保固期內，故障設備會在, 從設備交付到ASG的30天內被移
除。當設備處於ASG的處理期間的時候, 保固期延長。
在保固期內被保固服務的設備將由客戶提供，並提供完整的標
準附件和確認其購買的相關證明。
波蘭地區內運輸產品的費用將由製造商承擔。從其他的國家運
輸產品的情況下，費用將由客戶承擔。如客戶在無正當理由的
情況下，ASG有權向客戶收取與維修案件有關的費用。
ASG在以下的情況中拒絕接受投訴:
發現該裝置的使用情況與說明書是不同的；
客戶提供不完整的設備，沒有配件，沒有銘牌；

除了設備的材料或產品故障以外的其他原因；
無效保固文件，無法提供購買證明。
無法提供購買證明:
機械損壞(裂紋、折損、交叉、擦傷、由衝擊引起的物理變
形、墜落或掉落到另一個物體的設備上，或者在說明書中使
用的設備的不當使用)；
由外力原因所造成的損壞，如洪水、風暴、火災、閃電、自
然災害、地震、戰爭、社會不安定、不可抗力、不可預見的
事故、盜竊、液體洪水、電池洩漏、天氣狀況等;陽光、沙
子、濕度、高或低溫、空氣污染；
因軟體不當、計算機病毒攻擊、或未能按照製造商建議使用
軟體更新造成的損害；
造成的損壞是由：電力供應和/或電信網絡的超電壓，或與電
網連接的方式不符合操作指示，或因連接，製造商並未整合
的其他產品而導致的損害；
設備工作環境或儲存環境在極其不利的條件下造成的損壞，
如高濕度、灰塵、太低(霜凍)或過高的環境溫度。在說明書
中規定可以使用該設備的詳細條件;
因使用不推薦的配件而造成的損害；
用戶的電氣安裝錯誤造成的損壞，包括使用有缺陷的保險
絲；
因客戶未能履行本說明書所提供的維護和維修工作而造成
的損害；
因使用不適當的、非原始的零部件而造成的損壞，未經授權
的人員進行修理和修改；
因未使用的設備或附件而造成的故障。
保固維修單不包括在操作說明中列出的部件和其他部件的磨
損和撕裂，以及指定操作時間的技術文件。
保固維修單對所售貨物的保證不排除、限製或中止因質保而
產生的買方權利。
製造商對因缺陷設備造成的財產損失不承擔任何責任。製造
商不對間接，偶然，特殊，後果性或道德損失，包括但不限
於利益，儲蓄，數據，利潤損失，第三方索賠以及其他的損
害 使用設備相關的損失等不承擔法律責任。

NCC警語
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，非經許可，公司、商號
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
變更頻率、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及功能。
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；
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
，應立即停用，並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。
前項合法通信，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。低功率
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
通信或工業、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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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按鈕位置

技術規格
3.0V 電池
CR123A

0 至 40°C
-20 至 100°C
0-32000 LUX

46 mm

FIBARO MOTION SENSOR
FGMS-001

未經事先批准，任何公司、企業或用戶不得擅自更改頻率、
增加功率或改變經認證的低功率無線電設備原設計的特性和
功能。

低功率無線電設備的使用不得影響飛行安全或乾擾合法通信。
如果發現干擾，必須立即停止使用，並在進一步使用之前必須
對其予以糾正，直至乾擾停止。

上述合法通信，是指依電信管理法進行的無線電通訊。低功率
射頻設備必須能夠承受來自合法通信或工業、科學和醫療電氣
設備輻射無線電波的干擾。


